编制说明
1、 编制范围
1. 编制范围：本工程共包括大型土石方、清淤、平整等内容。其余见招标文件的有关内容。
2、 编制依据
1. 委托方提供的设计图纸（CAD版）、设计回复；
2.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及《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
3. 2014版《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07版《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常建（2014）279号文件【常州市关于贯彻《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等国家标准和省2014年建筑与装饰、安装、市政等专业工程计价定额及费用定额的通知】、苏建价(2014)448号文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常建（2016）94号文件【关于转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的通知】、苏建价（2016）154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函价（2018）298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常建（2019）1号文件【关于贯彻《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的通知】、（2018）第24号文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常建[2017]103号文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建设工程招投标相关工作的通知”、[2019]第19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21]第16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智慧工地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等规范、文件和要求进行编制；
4. 图纸、图片、设计院回复、建设单位要求、施工规范要求及相关文件要求。
3、 编制说明：
1. 本清单所列工程数量是根据图纸或现行情况暂定的，仅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结算与支付应以监理工程师审核并报业主现场代表认可的、按图纸和规范要求实际完成的合格工程数量为依据。完成的合格工程数量，应由承包商按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尺寸断面或其他计量方法进行计量，经监理工程师审核后报业主现场代表确认，最终按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总额价进行结算和支付。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件的效力，也不免除承包商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2. 土方工程:本工程土方必须在整个承包范围内进行综合平衡，投标人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地质勘探资料、招标人要求等因素自行考虑场地内土方平衡、回填土方场内运输、归堆，回填土土源、外购、运输方式和运距、各单位工程间的运输距离、运输条件及各种干扰等所有因素后自行报价。所有填方或灰土（碎石）体积按竣工压实体积考虑；所有挖方、拆除物按原始体积考虑；所有构筑物按实际占用体积考虑；不考虑挖土与填土在体积上的变化；不考虑填土密实度和取土密实度的差异。无论清单特征是否描述，所有土方或拆除物的场内运输费用必须包含在清单的综合单价内，结算时不另计算也不作任何调整。投标人应认真踏勘现场，根据清单综合考虑报价，结算不再调整。土石方中的挖填土、挖淤泥流砂采用机械还是人工以及人机配合等方式、人机配合比例自行考虑进综合单价，机械的选型等结合自身和项目情况考虑，土质类别综合考虑，结算不再调整。场内土方堆土归堆等费用也一并在报价中考虑，结算不再另外考虑。土方的挖运方案应结合现场情况综合考虑报价，由于场地等因素需要二次翻挖才能运出基坑（槽）等情况综合考虑报价，结算时不另行计量。挖填土、压实机械和人工方式及比例在综合单价中自行考虑，以及场内土方临时归堆等都综合考虑在土方单价内，结算不调整单价。
3. 原有现场表层清理产生的垃圾、树根、杂草的外运，投标人应认真踏勘现场，总价包干，结算不调整单价。
4. [bookmark: _GoBack]振中路北侧、腾龙路东侧地块只考虑3553m2的开挖。
5. 投标人须自行考虑整个施工范围内，各种建筑施工材料的运输条件、运输距离、各种可能存在的干扰因素，合理安排各种材料设备的运输方法、运输设备，并在投标报价中充分考虑相应场内、场外运输费用，材料的场内、场外运输费用、多次搬运费用，结算时均不另行计算。
6. 拆除工程：拆除、拆除所需的锯（切）缝、场内归堆及堆场、场内运输、二次或多次归堆、搬运、装车、外运、清理等均包含在综合单价中，结算时不另行计算，也不作任何调整。本工程拆除工作不得破坏周边需保留部分。除清单中有描述的外，其余拆除方式、使用机械、人机比例自行考虑。
7. 施工单位进场施工时要确保现场设施保护及现场原有苗木的存活，如有破坏按市场价赔偿；保证路面整洁、沿线设施完好及苗木完整，如有破坏不另行计量，风险费用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
8. 施工便道，在总价措施相应费率中考虑，施工单位投标时应充分考虑此部分内容，结算时不另行计算。
9. 所有按“项”为单位设置的分部分项清单和单价措施清单（包括但不限于“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等），投标人应充分熟悉现场情况，考虑本项目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现场根据甲方要求及相关政策法规实施，在报价中予以综合考虑，结算时该项价格不做任何调整。
10.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按常建[2019]1号文计算。施工过程中必须加强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严格执行《常州市建筑施工扬尘控制实施细则》和其他扬尘方面的相关规定，在投标报价中应充分考虑扬尘控制措施的相关费用。投标人须根据本工程设计图纸、工地现场情况、扬尘控制的相关要求，制定扬尘防治的实施方案，如裸土覆盖、道路硬化、车辆冲洗平台、喷淋降尘系统、雾炮车、临时绿化等措施,并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扬尘染污、扬尘控制的相关规定，相关费用已在安全文明施工费（含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中计列，结算时不另行计算。
11. 本工程已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9]第19号）计算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建筑工人实名制设备由承包方自行提供，相关费用由投标单位在投标报价中自行考虑，结算时不作任何调整。
12. 本工程执行一般计税。规费、税金项目清单中所列费率均为不可竞争费率。
13. 本工程所需水、接电或自行发电（发电机组）等费用由承包人负责，相关费用在投标报价中考虑，施工过程中不另计量。
14. 投标人应自行认真勘察现场，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可对清单已列措施项目进行增补（或平衡报价），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的施工方案改变外，不得以措施项目清单错项、漏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15. 施工图、有关施工规范及工程量清单中的项目特征互为补充，均作为编制投标报价的依据。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与设计图纸描述不一致时以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为准，但应符合设计规范、设计说明以及其他现行规范规章的相关要求。
16. 材料采用2026年1月份《常州工程造价信息》除税指导价，若1月份中未标明的材料价格采取逐月前推，信息价中未包括的材料价格按市场询价计算。
17. 人工按苏建函价〔2025〕273号文执行。
18. 其他清单中已说明的问题。
